
 

公告
 

王登科、李丛苗: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

市分公司诉被告王登科、李丛苗追偿权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。因你下落

不明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92条的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

（2021）豫0425民初2189号民事判决书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

院冢头法庭领取判决书，逾期即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

后15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

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 

郏县人民法院

 

本报刊登在2021日10月15日13

(本公告从河南法制报公告网)下载 下载时间:2024-04-26


